
厦门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乌商行股权收益权 1302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推介书 

 

一、产品简介  

本信托计划是指厦门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下称：厦门信托）将多个委托人的信托资

金集合起来，形成具有一定规模和实力的资金组合，用于受让福建东艺龙腾建筑装饰工

程有限公司持有的 2900 万股乌鲁木齐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的股权收益权，信

托期限届满，福建东艺龙腾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按照约定回购受托人持有的上述股权

收益权，受托人得以获取信托收益支付给受益人的一项资金信托计划。 

信托资金币种 人民币 

信托计划资金规模 不超过 4785 万元 

项目期限 30 个月，若信托期限满 24 个月，信托财产全部转换

为现金形态时，信托提前终止 

预计年净收益率 信托资金﹤300 万元                8.0% 

300 万元≦信托资金﹤1000 万元      8.5% 

信托资金≧1000 万元               8.8% 

二、信托项目情况介绍  

(一) 项目概况 

1、 受让人：厦门信托。 

2、 转让人、回购义务人：福建东艺龙腾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下称：“福建

东艺”） 

3、 转让标的：指福建东艺龙持有的 2900 万股乌鲁木齐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股权（下称：“标的股权”）的收益权，转让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1.65 元（标的股权 2012

年 12 月 31 日每股净资产）。 

4、 担保方式：福建东艺将持有的标的股权质押给受托人，并由福建东艺的法定

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为其回购义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责任。 

5、 转让价款：不超过人民币 4785 万元。 

6、 转让期限：24 个月。 

7、 保管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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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回购义务人概况 

福建东艺龙腾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7 年 9 月，注册资金 8500 万元，住

所地为莆田。公司主要经营建筑装饰工程、园林景观、环境绿化、商务投资管理、对金

融衍生品的投资、国内外贸易等。公司经济实力雄厚，截至 2012 年底，总资产逾 4.9

亿元，净资产逾 4.2 亿元。公司目前无对外借款，资产负债率低，2012 年底的资产负债

率为 14.54%，2013 年 3 月份的数据为 8.66%，资产结构优良，债务承载和抗风险能力较

强。流动比率与速动比率较高， 2013 年 3 月分别达到 5.20 与 1.17，资产流动性较好，

有较强的短期偿债能力。在经营方面，营业收入较高，利润实现稳定，主营业务收入与

（净）利润逐年较大幅度提高，成长性较好。2012 年公司主营业务收入 11.05 亿元，实

现利润总额 1.80 亿元，净利润 1.35 亿元，销售利润率和销售净利润率分别为 16.31%

与 12.23%，净资产收益率为 32.64%。 2013 年截至 3月末，已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3.12

亿元，利润总额与净利润分别达 4948 万元与 3711 万元。这说明盈利水平较高，有较强

的还款付息能力。 

(三) 质押物概况 

质押物为乌鲁木齐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乌商行”）股权。乌商行是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一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地方性股份制银行，成立于 1997 年 12 月。

目前在全疆拥有 78 家分支机构，5家异地分行、1家县域支行。截止 2012 年末，乌商

行总资产为 588.93 亿元，总负债 553.53 亿元，所有者权益 35.39 亿元。总股本 21.43

亿元，国家股本 7.49 亿元，占总股本的 34.97%，由乌鲁木齐市级国资部门持有，处于

相对控股地位，具有较强的国资背景，其股权投资的风险较小。乌商行的经营业绩增长

较快，截止 2012 年末，实现营业收入 20.61 亿元，营业利润 6.62 亿元，净利润 5.21

亿元，折合每股净利润 0.24 元。近两年来其每股净资产均以超过 10%的速度增长，预计

2013 年度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10%。乌商行近年来各项监管指标不断改善，资本充足率较

高，经过 2012 年的不良资产剥离后，目前资产质量优良。在 2012 年的增资扩股中吸引

了包括山东日照钢铁、亨通集团等多家知名企业的增持。随着国家对西部大开发的支持，

乌鲁木齐享有诸多的优惠政策，社会总体稳定，投资环境不断完善，投资吸引力日益增

加。乌鲁木齐市商业银行目前正在积极准备上市，公司内外部各项治理日渐完善规范，

投资者权益的保障也日益充分。 

质押股权为质押人2011年 12月通过股份认购所得，其实际取得成本为2.32元/股，

近两年乌商行股权的市场转让价格在 2.2 元至 2.5 元之间。乌商行截至 2012 年末每股

净资产为 1.651 元，因此，本信托计划按照每股净资产的价格 1.65 元来质押，相对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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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是安全的。 

(四) 保证人概况 

保证人为福建东艺法定代表人与实际控制人林国良。其投资企业中，除福建东艺外，

主要有河南康宏医院投资有限公司、华韩整形美容医院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任董事长，

拥有医院（门诊）等近 200 家医疗机构，以专业开展肝病医院（肝病专科门诊）、整形

美容专业为主，同时开展骨科等。还投资创办泉州永信国际船务有限公司、莆田市永顺

船务有限公司两家大型的航运企业，合资创办莆田市东大职业技术学校等。其投资的华

韩整形目前已拥有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友谊整形外科医院、北京华韩医疗美容医院、华韩

（青岛）整形美容医院、成都医学院附属整形美容医院（筹）等，2012 年底总资产达

2.9 亿元，净资产达 2.7 亿元，营业收入逾 6亿元，利润总额逾 1.3 亿元，净利润 9768

万元，现已启动在深圳创业板上市流程。其投资企业资产负债率低，创利能力强，现金

流充裕，成长性良好。此外，林国良名下在莆田、厦门及全国各地还拥有价值不菲的房

产等优良资产，其个人信誉亦良好。 

三、委托人注意事项 

（一） 委托人在加入本信托计划前应仔细阅读《乌商行股权收益权 1302 号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说明书》、《乌商行股权收益权 1302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信托合同》、《乌

商行股权收益权 1302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认购风险申明书》。 

（二） 根据我国信托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信托计划采取信托合同形式设立信

托，委托人必须为合格投资者，自然人人数不超过 50 人，单笔委托金额超过 300 万元

的自然人和合格机构投资者数量不限；委托人可拨打厦门信托客户经理的电话进行预约

登记，厦门信托将根据预约情况依“金额优先、金额相等时间优先、额满即止”的认购

原则确定委托人。 

（三） 委托人将资金存入指定账户： 

1、委托人为机构投资者的，将资金转入厦门信托在银行开立的信托计划专户； 

2、委托人为个人投资者的，持有效身份证件及厦门市银联系统的银行卡到厦门信

托营业大厅办理签约。 

（四） 信托计划的受理时间：由厦门信托另行通知。 

（五） 本信托计划的合同可否提前解约、转让? 

    本信托计划的委托人（受益人）不能提前解约，但受益权可根据厦门信托的有关规

定进行转让。 

（六） 信托终止后，委托人（受益人）如何取回信托本金和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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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托终止后 10 个工作日内，厦门信托将信托资金及净收益划至受益人银行账户。 

（七） 本信托计划所涉及税收政策如何？ 

    本信托计划所涉及的税收问题，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与税务主管部门的相关规定

办理。若将来国家出台有关信托的税法与政策规定受托人代扣代缴信托收益税收的，则

按规定执行。 

 

四、受托人——厦门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简介 

厦门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简称厦门国际信托）是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

设立的具有法人资格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公司前身厦门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是由厦门市财

政局下属的厦门经济特区财务公司组建而成，成立于 1985 年 1 月，已稳健成长了 28 年。

2007 年 8 月，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换发新的金融许可证。目前，公司注册

资本人民币 10 亿元（其中外汇资本金 1500 万美元），股东为厦门市金财投资有限公司

（占股 80％）、厦门建发集团有限公司（占股 10％）和厦门港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占

股 10％），三家股东均是厦门市属国有企业。2010 年 2 月，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

会厦门监管局批准，公司营业地址由原址湖滨北路 68 号税保大厦变更为厦门市思明区

湖滨北路莲滨里 8号。随着乔迁新址，公司启用全新标识（LOGO）。 

公司自 2002 年重新登记以来，经营业绩呈现连年增长态势，经营基础较为扎实。

2012 年公司实现总收入 69866.12 万元，其中固有业务收入 15113.24 万元，信托业务收

入 54752.88 万元；实现税后净利润 42726.39 万元，较上年增长 83.44 %；风险准备拨

备全部到位。年末公司总资产 1147.55 亿，其中，自有资产总额  18.48 亿（含委托业

务 0.33 亿元），净资产 16.74 亿元，管理的信托资产总额达 1129.07 亿元，信托资产

较上年增长 57.41%。资产质量优良，这为公司集中精力发展业务，合规守法开展创新奠

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创造了良好条件。 

 

 

厦门信托  财富管理中心咨询电话：400-009-6628  

5311929   5311959 

 


